
虚拟货币提成多少合理避税

这几天，虚拟货币市场又是一顿暴涨，比特币再次突破4.6万美元，币圈群情高涨，
陆续进场加仓。大家似乎快忘了，就在不到两个月前，中国人民银行就虚拟货币交
易炒作问题约谈了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

人民银行就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问题约谈部分银行和支付机构

1、国内到底能不能交易虚拟货币？

这并不是一次奇袭，虽然国内还没有法律法规层面明令禁止虚拟货币交易，但在一
次次的“公告”“提示”“通知”“约谈”中，无不体现着主管机关限制交易乃至
实质禁止交易的监管态度。

2013.12.03颁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明确比特币作为虚拟商品的性质，提出比特币存在的风险，同时也对比特币行业公
司提出风控和反洗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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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涉刑条款：
各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以及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对于发现使用
比特币进行诈骗、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线索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提及法律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法》、《反洗钱法》、《商业银行法》、《电信条例》、《互联网
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017.09.04颁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常称“九四公告”)

对代币融资活动的属性进行了定性，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
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且各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
机构不得开展与代币发行融资交易相关的业务。

文中涉刑条款：
代币发行融资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
、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涉嫌犯罪问
题，将移送司法机关。

提及法律法规：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
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2021.05.18颁布《关于防范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公告》

由三大行业协会发布，无强制性法律效力。重申九四公告内容，并要求金融机构、
支付机构等协会会员单位应当履行涉虚拟货币的资金审查义务，发现违法违规线索
应当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文中涉刑条款：
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及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
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
生品交易等相关交易活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并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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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发售代币票券等犯罪活动。

三家协会将加强对会员单位的自律监督，发现违反有关监管规定和行业自律管理要
求的，将依照相关自律规范对其采取业内通报、暂停会员权利、取消会员资格等处
分措施，并向金融管理部门报告，涉嫌违法犯罪的，将有关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提及法律法规：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一方面，监管政策虽然限制甚至切断虚拟货币交易的合法支付渠道，但又没有明确
禁止个人交易虚拟货币。

另一方面，监管政策承认了虚拟货币的虚拟商品属性，但虚拟财产交易也没有明确
的法律规定。仅有《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
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如何认定虚拟货币交易合同效力，争议不止。

角力之间自然产生了大量灰色地带，
比如OTC(场外交易)和CtoC(个人间交易)
。而在这些地带，萌生了一批被称为币商的虚拟币兑换者。

2、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币商

币商是什么呢？简单来说，他们类似于中间商，又称之为承兑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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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境外APP发布虚拟币交易广告

3、币商的刑事风险

看上去承兑商并没有直接触犯哪条刑法，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稍有不慎就有
可能让自己吃上牢饭，其中最大刑事风险非洗钱莫属。

伴随行政监管加强，刑事风险也有所蔓延。

下面，我们就全方位盘一盘承兑服务商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主要分为洗钱刑事风
险与涉外汇刑事风险。

洗钱刑事风险

洗钱主要包括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大洗钱
范畴。在裁判文书网上查询国内与虚拟货币相关的洗钱案件，2020年案件量明显多
于2019年之前的案件量，2021年至今的案件量已经超过了2019全年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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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宸颖、李冠德
等洗钱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案((2020)苏0506刑初579号)
中，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认为各被告人明知资金为金融诈骗犯罪所得，收取上线
转入的上游犯罪赃款后，在数字交易平台购买USDT加密数字货币并提币至上线控
制的账户中，其行为构成洗钱罪。

2、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并不像洗钱罪那样在上游犯罪上存在限制。只要是犯罪的违
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都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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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OTC或是CtoC中，买家直接转账给卖家，一旦买方的资金是“赃款”，证据又能
证明或推定证明卖家对此存在明知的情况下，卖家就极有可能涉嫌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

图源网络

需要说明的是，只有中间商知道自己从客户那拿的钱不干净，才会构成以上三种犯
罪，也就是以上三项罪名中提到的“明知”。判断一个人的主观心态非常困难，那
如何判断中间商明知自己拿到的是黑钱呢？

涉及外汇刑事风险

1、非法经营罪

除了洗钱类犯罪之外，还有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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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罪，是典型的行政犯。构成本罪以违反行政法的前置性规定为前提，没有
行政法依据的，不得认定为犯罪。

具体到非法经营罪而言，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刑法所称的“国家规定”指
的是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
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然而目前有关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
散见于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发布的通知、公告和风险提示中，并无严格意义上的“
国家规定”。

况且，非法经营罪所惩治的经营活动必须以国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限制性经营活
动为前提，即未经批准擅自经营特许经营业务的经营行为，至于政策严令禁止经营
的行为则不可能成立本罪。

因此，单纯从虚拟货币交易这个角度，承兑服务商基本很难认定为非法经营罪。不
过也有判决依然认定承兑服务商为非法经营罪。

在江西省抚州市(2019)
赣1027刑初206号刑事判决书中，被告人曾健康明知自己所持有“世联资产”虚拟
数字货币不能在中国销售，仍然于2018年2月22日，向被害人余某、洪某1、洪某2
等人介绍名叫“世联资产”的虚拟数字货币，并承诺该种数字货币只涨不跌。

法院认为曾健康明知自己持有的“世联资产”虚拟数字货币不能在中国销售，仍向
他人销售，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违反非法经营罪第四款“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
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此种情况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只是个案。

更大的刑事风险，在于因非法买卖外汇而构成的非法经营罪。

根据1998年颁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
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四条，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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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这是我国唯一一部单行刑法，至今仍然有效。

伴随USDT等稳定币市场逐渐成熟，不同法币可以通过虚拟货币作为媒介进行转换
，甚至出现了购买虚拟货币后兑换外币的新型“地下钱庄”。

调查发现，这一行为早已被国汇局盯上，早在201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
曾表示,“应用区块链技术,可以轻松绕开银行,实现资金跨境流转。用各种虚拟币作
为中介,先将汇款人所在地的法币转为代币,再在收款端将代币转为收款人所在地的
法定货币,在事实上完成跨境支付。”法定货币的跨国流动在我国有着严格的管制措
施，这一监管漏洞最有可能被非法经营罪补上。

若有证据证明，甲乙承兑商都是同一团队或公司，专门开展以虚拟货币为媒介的全
套外汇兑换服务，其目的与一般承兑商有所区别，并非赚取虚拟货币涨跌价差，而
是收取外汇兑换的手续费用，那么，这类承兑商的行为就极有可能评价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变相买卖外汇”行为，从而依据单行刑法
构成非法经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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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两高出台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
件的司法解释第二条就指出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
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可以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与非法从事支付结算业务的情节标准一样，非法经营数额500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
数额10万元就达到了非法经营的情节严重标准，而你要是曾经因此受过刑事追究或
行政处罚或拒不交代配合的，达到标准一半就是情节严重了。

这意味着以虚拟货币为中介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可能性进一步增
加。

这是除洗钱外，承兑商目前面临的最大刑事风险。不仅如此，通过虚拟货币换购外
汇的买方或卖方，也有可能根据《外汇管理条例》被外汇管理机关警告、罚款，甚
至构成犯罪，实践中，因此被刑事拘留的买方或卖方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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